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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三)	

拾、訴之變更追加 §255 

一、意義 

(一)訴之變更：將訴之三要素（當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明）中一個重新

以新的代替原來起訴時起訴狀所載者。 

             à舊訴視為當然撤回 

(二)訴之追加：除原起訴狀所載者，另外增加新的當事人、訴訟標的或訴之

聲明。 

             à訴之合併(客觀、主觀) 

二、制度旨趣： 

    1.便利原告使用訴訟制度、主張權利。 

2.訴訟經濟，可利用已蒐集之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紛爭一次解決。 

3.保障被告之防禦權。 

4.新法之修正旨趣：如當事人於起訴時，如就訴之要素表明不夠周延或有錯

誤，而不能於程序中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勢必另行起訴，

與訴訟經濟之原則有違，因此有放寬訴訟變更追加限制

之必要。 

三、限制：§255+§257 

1.須於訴狀送達前為之(§255Ⅰà訴狀未送達則無礙被告之防禦)  

2.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à因訴之變更追加可能涉及新事證之認定 

3.新訴非專屬他法院管轄。 

4.新訴非不得行同種類之訴訟程序。 

四、各款 

    ○1 被告同意：明示同意 

                擬制同意(§255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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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事實同一： 

1.社會事實同一說à限於§244Ⅰ○2 狹義的原因事實，如此本款只能處理

請求權競合或形成權併存之情形(注意新舊訴訟理

論之差異) 

  2.紛爭關連說1à兩事實一般而言是否相關連 

3.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2à訴訟上主張與證據資料所呈現之事實(§266 廣

義之原因事實à使其請求有理由者) 

à緩和訴訟標的理論的爭議、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機能 

à第二審之變更追加應特重利用原資料的範圍和程度 

    [例一]甲起訴向乙請求給付若干元，主張：甲乙間租約期限屆滿，乙仍繼續

占有使用 A 屋，故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乙則抗辯：A 屋為乙所有à非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	

à甲追加：○1 返還租賃物；○2 返還所有物 

此際，法院要判斷甲之請求有無理由，已處於不得不判斷 A 屋所有權

歸屬的問題，故甲新、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例二](票據債權與借款債權)X 起訴主張對 Y 之票據債權(僅提及發票事實，

而未提及借款事實)，於言詞辯論中	

○1 僅就票款債權爭執à無庸審酌借款事實à借款事實非裁判基礎事實	

○2 提出借款債權不存在之抗辯	

à則法院審理票據債權時，須判斷借款債權存否，故此時借款事實為裁

																																																								
1	 即變更追加之訴與原訴，在(1)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2)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

為同一或關聯；(3)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之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

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訴訟資料重複運用)。	
→若變更追加後須重新認定新的訴訟資料，則不符本款要件。	
2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應解為判決之基礎事實(資料)而言，是與§244Ⅰ○2 所定「原因事實」

係為特定訴訟標的，以便法院適用法律而設者，在概念上有所不同。	



	 	 	 	 	 	 	 	 	 	 	 	 	 	 	 	 	 	 	 	 	 	 	 	 	 	 	 	 	 	 	 	 	 	 	 	 	 	 	 	 	 	 	 	 	 	 	 	 	 	 	 	 	 	 	 	 	 	 	 	 	 	 	 	 27 期 c 班	
	 	 	 	 	 	 	 	 	 	 	 	 	 	 	 	 	 	 	 	 	 	 	 	 	 	 	 	 	 	 	 	 	 	 	 	 	 	 	 	 	 	 	 	 	 	 	 	 	 	 	 	 	 	 	 	 	 	 	 	 	 	 	 	 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	

判上基礎事實	

③如 X 起訴時已陳述該廣義的原因事實(借款及票據事實)，而僅表明以 

  票據債權為訴訟標的à法院應依§199-1 闡明 

  à屬法院須闡明、而被告知悉之事實，事後追加借款債權，屬前後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Q：本款是否包含當事人之變更追加？	

à德、日不可，因為其變更追加僅限於「請求」之變更追加	

à我國無此限制，§255 指「訴」之變更追加，不宜與德日作同一解釋	

 

○3 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à無礙被告之防禦(訴訟標的同一) 

  1. 量之擴張或縮減	 EX：請求 50 萬→100 萬	

	 	 2.	 質之擴張或縮減3	

  à§244Ⅳ為本款之特別規定(比較：一部請求) 

 

○4 情事變更 

[例]原告甲起訴請求「被告乙交付Ａ物予甲」，訴訟中發現標的物已滅失。 

à代償請求「被告應給付某元(損害賠償)」。(亦得以客觀預備合併之方式起

訴) 

1. 如不允許為訴之變更，則須另行起訴，未能保障原告之程序利益。 

2. 情事變更發生於訴訟前或訴訟中並不重要。 

 

○5 追加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和§56 相關連(構成主觀合併) 

訴訟要件有欠缺可以補正的，皆應讓當事人有補正之機會或闡明為變更追

加 

																																																								
3	 如：先位聲明撤銷移轉行為，訴訟中追加請求塗銷登記及移轉給原告。	



	 	 	 	 	 	 	 	 	 	 	 	 	 	 	 	 	 	 	 	 	 	 	 	 	 	 	 	 	 	 	 	 	 	 	 	 	 	 	 	 	 	 	 	 	 	 	 	 	 	 	 	 	 	 	 	 	 	 	 	 	 	 	 	 27 期 c 班	
	 	 	 	 	 	 	 	 	 	 	 	 	 	 	 	 	 	 	 	 	 	 	 	 	 	 	 	 	 	 	 	 	 	 	 	 	 	 	 	 	 	 	 	 	 	 	 	 	 	 	 	 	 	 	 	 	 	 	 	 	 	 	 	 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	

à基於訴訟權之保障、辯論權之保障，縱民訴法上未規定也應立足於憲法的

角度彌補民訴法之漏洞 

à多用於被告方之追加(原告方à可利用§56-1) 

 

○6 中間確認之訴：在訴訟繫屬中，當事人就該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攻防方

法)存否有爭執，而於該訴訟程序內，請求為確認其存否

之判決4。  

à本係獨立的訴訟，與本訴合併審理、判決以達到訴訟經濟、防止矛盾之機

能 

    [例]甲→乙：甲請求裁判分割所有物，乙爭執甲非共有人 

               à追加：確認甲就Ａ地之應有部分幾分之幾存在 

 

    ○7 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須另行蒐集新訴訟資料，即得加以

裁判之情形 

 

◎第二審之變更追加 

原告：自己選擇	

Q：第二審可否追加當事人(被告)？	

實務àV	

許老斯：審級利益保障問題	 	 EX：主觀之預備合併(應視其有無參與之機會)	

 

四、比較： 

§256à「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新訴訟標的理論、訴訟標的

																																																								
4	 其實益在於：如欲就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先決之法律關係）得到既判力，使其得利用同一訴訟

程序提起訴訟， 有助於節省勞力、時間、費用(程序利益)。此外，亦可避免裁判矛盾。縱然承

認爭點效理論，亦有提起中間確認之訴的必要，因爭點效之發生，有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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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論之紛爭單位型) 

 

五、家事訴訟之特殊規定：家事事件法§56、57 

 

拾壹、反訴 

一、立法意旨：1.達成訴訟經濟、避免裁判矛盾 

              2.維持當事人間之公平(被告也有與原告相同之平衡追求利益之

機會) 

二、要件：§259+§260 

 1.於本訴繫屬中提起 

2.本訴被告對本訴原告或需合一確定之人5所提之訴訟，為另一獨立之新訴 

 3.和本訴之訴訟標的及防禦方法相牽連(如：抵銷債權、中間確認反訴…) 

相牽連：反訴與本訴之訴訟標的同一、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所生、有共同爭點

例如：§446 第 2 項各款 

【例】X 請求確認 Y 之借款債權不存在，Y 反訴請求 X 給付 100 萬元借款，

Y 可利用反訴取得有執行力之判決，若未提起反訴，縱 Y 勝訴(確認訴訟)，

Y 亦無法據以強制執行。 

 4.非專屬其他法院管轄、與本訴得行同種訴訟程序 

三、若追加之訴、反訴欠缺一般訴訟要件(§249)à駁回 

若僅欠缺追加之要件à258Ⅱ；僅欠缺反訴之要件à當作另訴審判 

四、附條件的反訴：預備的反訴、重疊的反訴	

	
	

																																																								
5	 §259 之修正擴大反訴被告之範圍，可及於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亦即第三人）。蓋如

反訴僅能由本訴被告對於本訴原告提起，則在需要對於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第三人一併起訴

時，即不得提起反訴，而須另行起訴，有違訴訟經濟原則，並易造成裁判歧異。為擴大反訴制度

解決紛爭之功能，應使本訴被告對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一併提起反訴。	



	 	 	 	 	 	 	 	 	 	 	 	 	 	 	 	 	 	 	 	 	 	 	 	 	 	 	 	 	 	 	 	 	 	 	 	 	 	 	 	 	 	 	 	 	 	 	 	 	 	 	 	 	 	 	 	 	 	 	 	 	 	 	 	 27 期 c 班	
	 	 	 	 	 	 	 	 	 	 	 	 	 	 	 	 	 	 	 	 	 	 	 	 	 	 	 	 	 	 	 	 	 	 	 	 	 	 	 	 	 	 	 	 	 	 	 	 	 	 	 	 	 	 	 	 	 	 	 	 	 	 	 	 民事訴訟法課輔講義	

拾貳、第三人干預訴訟與訴訟參加 

一、干預訴訟(向來稱主參加訴訟)	 §54	

定義：第三人獨立提起一個訴訟，以本訴訟之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與本訴訟

為不同之訴訟。	

目的：保障該第三人有更優厚的程序權(vs 訴訟參加)、統一解決紛爭、防止矛盾	

要件：1.	 就訴訟標的之全部或一部為自己有所請求。(權利主張型)	

【例一】X 訴請 Y 返還 A 車，主張 Y 無權占有。	

Z 提起干預訴訟，就 X 主張確認 Z 為 A 車所有人，就 Y 請求返還 A 車	

Z 若未提起干預訴訟，X、Y 之判決效力不及於 Z	

若提起干預訴訟，可以一道程序解決三方紛爭	

	 	 	 	 	 	 2.	 或因他人間訴訟之結果，自己權利將被侵害。(詐害防止型)	

【例】	 X 請求 Y 移轉登記 A 屋(買賣或贈與)，Z 基於詐害行為撤銷權，對 X、

Y 提起干預訴訟撤銷詐害行為，並請求 Y 清償債務。	

	 	 	 	 	 	 3.	 於本訴訟繫屬中向本訴訟繫屬法院提起。	

	 	 	 	 	 	 4.	 以本訴訟之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告(固有必要共同)，並有自己之聲明。	

	

※原則應一起判決並準用第 56 條規定，避免裁判矛盾。	

就前【例一】中，A 車所有人究竟為 X 或 Z 一事必須於 X、Y、Z 間合一確定。	

若 Y 自認 X 為所有人，為避免法院認定 Z 才是所有人之矛盾，Y 之自認屬不利全

體之行為而不生效。	

	

二、訴訟參加(§58 以下)	

要件：1.參加人須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參加利益：「法律上利害關係」，不含經濟上、情感上利害關係 

  例如：被參加人若敗訴，參加人會被求償、或遭其他訴訟。前訴訟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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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先決關係…。 

   2.參加輔助其中一造，不得輔助雙方(訴訟對立性要求) 

   3.訴訟繫屬中參加(可包含起訴前6、判決確定後7)	

就參加人與被參加人是否須合一確定，區分為	

§61，不須合一確定，從屬參加，參加人不得牴觸被參加人	

§62，必須合一確定8(準用§56)，獨立參加，參加人可為牴觸被參加人之行為	

	

參加效力：§63	

參加人對於其所輔助之當事人，不得主張本訴訟之裁判不當。但書為例外(未受

相當程序保障。例如參加人從屬參加而無法牴觸被參加人) 

【例】X 向保證人 Z 起訴，主債務人 Y 參加輔助 Z。 

若 Z 敗訴，表示主債務存在，Z 清償後向 Y 請求，Y 不得主張裁判不當，亦即不

得主張借款債務不存在(爭點效)、保證債務不存在(既判力)，Y 受拘束，Z 會勝訴。 

向來係認為 Y 輔助 Z 卻敗訴，Y、Z 要共負敗訴責任。 

 

※向來見解認為參加效力僅在參加人與被參加人間發生(Y 與 Z)，不及於參加人

與他造當事人間(Y 與 X)。 

若 X 對 Z 之訴訟，X 敗訴(就借貸關係已為攻防而認定存在，但保證債務不存在)，

X 嗣後訴請 Y 返還借款，按向來見解，Y 仍可再爭執借貸關係存否，重複就同一

事項為攻防審理。 

另外，若 X 敗訴(認定借貸關係不存在)，X 又對 Y 起訴，則 X 亦可再爭執借款關

係。 

 

																																																								
6	 例如債權人 X 對主債務人 Y 聲請法院發支付命令。保證人 Z 可輔助 Y 提出異議，異議後視為起

訴。	
7	 判決確定後，若有再審事由，依第 58 條第 3 項，前訴中已參加或視為參加者，得輔助提起再

審之訴。	
8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或訴訟標的前提關係或主要爭點在法律上或理論上須合一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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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程序上已賦予參加人相當程序保障，應負自己責任，而拘束當事人與參加人

(X、Y、Z)，始可在同一程序中統一解決 X、Y、Z 三者之紛爭，維護訴訟經濟與

程序利益。 

 

三、訴訟告知(§65)	

à效力(§67)：無論有無參加，視為已參加，從而發生§63 參加效力	

	

四、職權通知制度(§67-1、254Ⅳ)	

法院得通知法律上利害關係人，訴訟繫屬及進行程度。使受通知人決定如何參與

訴訟à事前程序保障 

若為判決效力所及之人(法定訴訟擔當被擔當人、系爭物受移轉人…)，法院應為

義務裁量，“應”通知該等利害關係人。 

若已受職權通知à效力：準用§67	

且已賦予事前程序保障，即不得再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事後程序保障)	


